【第十四屆神童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邀請賽】比賽辦法

一、主　　旨：為弘揚國粹，提倡珠心算教育，並由珠心算技能結合數學課程，激發學習潛能，提昇

學童數學計算能力，培育國家基礎科學人才，躍昇國際領域為宗旨。

二、指導單位：立法院、桃園縣政府、平鎮市公所、中壢市公所、楊梅鎮公所、台灣省商業會、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協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短期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三、主辦單位：桃園縣多元教育發展協會

四、協辦單位：朱立委鳳芝服務處、舒議員翠玲服務處、謝議員彰文服務處、桃園縣補習教育事業協會新客家廣播電台、桃園縣陽光幼教協會、桃園縣記者協會、桃園縣攝影藝術協會、

南桃園有線電視台、北桃園有線電視台、北健有線電視台、文化國際同濟會、

桃園縣家長會長協會、復旦國小    
       五、大會榮譽主席：朱立倫(桃園縣縣長)
六、大會榮譽會長：曾忠義(桃園縣議會議長)

七、大會榮譽顧問: 陳萬得(平鎮市長)

八、大會會長：施美鈴

九、總幹事：王汶蕉           
十、副總幹事：王傳慧、劉金春、葉寶傳、加蓬英、張鴻圖、戴誌亮、鄭國鈞、邱鈺溱、吳玉玲、

溫密玲、.曾盛旺、何幸蒔、李金連、張秀微、孫景慈、梁慧如、易素華、張士茵、

楊秋味、呂美惠、劉秋育、梁健中、左桂娟、吳鳳英。

十一、顧　　問：朱立委鳳芝、吳立委志揚、陳立委根德、孫立委大千、廖立委正井、楊立委麗環、

邱副議長奕勝、劉議員邦鉉、謝議員彰文、舒議員翠玲、羅議員文欽、劉議員俊儀、

莊議員玉輝、徐議員景文、張議員運炳、葉議員明月、呂議員明美、黃議員仁杼、

梁議員新武、沐議員平波、魯議員明哲、洪議員奕巔、吳議員餘東、陳市長萬得、

葉市長步樑、劉代表邦銅、楊代表先宜、王校長亞賢。

十二、比賽日期：中華民國97年6月29日(星期日)。
十三、比賽地點：復旦國小（桃園縣平鎮市廣平街1號）。

十四、參加資格：全國及海内外各幼稚園、國小、皆可參加。

十五、參賽項目：心算、數學分別報名，分別比賽；可以單獨報名一項參賽，亦可同時報名二項比賽。

十六、比賽規則：(心算比賽：依據全國珠算心算比賽辦法執行。

(數學比賽：賽程中不得使用電子計算機、算盤或任何計算器，一律使用試題卷作答。

十七、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民國97年5月29日（星期四）截止，外鄉鎮可採通信報名，報名時

請詳填名字、年級、出生年月日以及報名單位，逾期恕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 凡報名未達5人以上，不列入團體參賽單位。請填寫報名人數統計表(如附件)
及三聯式報名單。(報名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報名組別以入學基準日

(九月一日)為主。 

· 報名組別可以晉級考試，不可降級考試。
 十八、報名費用：心算比賽報名每人報名費550元；數學比賽報名每人報名費550元，             

請以郵局匯票掛號寄至    施美鈴老師收   桃園縣平鎮市廣平街66號              

電話:(03)4914377  傳真:(03)4912397  網 站:www.smiling.com.tw
E-mail:sjyany@yahoo.com.tw      

十九、比賽項目及程度分組表：

（1） 心算組比賽之範圍

	組 別
	心 算 第 一 場 / 程 度(二分鐘)
	命題教材
	心 算 第 二 場 / 程 度(一分鐘)
	命題教材

	神A組
	一位三目加減心算，60題
	005
	一位三目加減心算，60題
	005

	神B組
	一位三目加減心算，60題
	005
	十二級加心算，60題
	312

	神C組
	十一級加心算，60題
	311A
	十一級加減心算，60題
	311B

	一年級組
	十級加減心算，30題
	310B
	九級加減心算，40題
	309B

	二年級組
	八級加減心算，30題)
	308B
	七級加減心算，40題
	307B

	三年級組
	七級加減心算，30題
	307B
	六級加減心算，40題
	306B

	四年級組
	六級加減心算，30題
	306B
	五級加減心算，40題
	305

	五年級組

六年級組
	(3×1)、(4÷1)，各10題

四級加減心算，10題
	304
	(3×1)、(4÷1)，各10題

三級加減心算，10題
	303

	附   註
	(1)加減心算每題10分、乘除心算每題5分。
	
	
	


(2) 數學組比賽之範圍:(80%依本學期各版本課本範圍參考，20%技巧性試題)，以下學期課程為主。
(三) 數學比賽各組別：選擇題40題，限制時間15分鐘。
備註：本次數學比賽命題老師，皆由現任國小教師命題，且未派學生參加本次盛會，以示公平、公正。

 二十、成績評定: 

個人綜合成績：1.以個人所得分數之高低，決定名次。

　2.總分數相同時，其排名依年齡小大排名（年齡小者為優先）。

  3.選手若成績評定滿分時，則並列第一名。

4.各組別數學比賽15分鐘內作答完之學生可先交卷，監考老師於試卷上註明交卷順序，如成績相同，則以先交卷者為先，否則以出生年月日後者為先，如無法判定時由學生抽籤決定之。
二十一、獎勵辦法：      

1.個 人 獎：

	名　次
	錄取名額
	獎　　　　項
	備          註

	第１名
	  5 ％
	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 上列獎勵名額，以參加人數按90％

（一、二、三、四名）限額獎勵。

※本次比賽為教室型比賽，請憑選手證於教室領取獎盃。

	第２名
	 20 ％
	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第３名
	 25 ％
	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第４名
	 40 ％
	獎盃乙座
	

	榮譽獎
	10 ％
	獎盃乙座
	


2.團 體 獎：

1.依參加人數及得獎成績，頒發前5名傑出優良單位。

2.凡報名單位，參賽選手達30人以上者之指導老師或單位，由大會頒發『傑出教練獎』獎杯乙座，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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